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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
 

 

 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个人来文的后续

进展情况报告(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4 日) 
 

 

 A. 导言 
 

 

1.  本报告根据《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编写，该条阐明，委员会审

查根据本议定书提交的来文，应当举行非公开会议；委员会在审查来文后，应将委

员会的任何提议和建议送交有关缔约国和请愿人。本报告的编写还依据委员会议事

规则第 75 条第 7 款，该款规定，负责查明缔约国为落实委员会建议采取的措施的

特别报告员或工作组应定期向委员会报告后续活动。委员会在第十四届会议上审议

并通过了本报告。 

2.本报告载列了《意见》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在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会议间隔期间

依据委员会议事规则收到的资料，以及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期间的分析和通过的决

定。评估标准如下： 

评估标准 

 
对行动感到满意 

A 对采取的措施基本满意 

对行动部分满意 

B1 已采取实质性行动，但须增补资料 

B2 已采取初步行动，但须采取更多行动和增补资料 

对行动不满意 

C1 收到答复，但采取的行动并未落实《意见》/建议 

C2 收到答复，但与《意见》/建议不相关 

与委员会不配合 

D1 未对一项或多项建议或建议的某一部分作出答复 

D2 经(多次)提醒仍未作出答复 

采取的措施与委员会的建议相悖 

E 答复显示，所采取的措施与委员会的《意见》/建议相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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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. 来文 

 1. 第 1/2010 号来文，Nyusti 和 Takács 诉匈牙利 

《意见》通过日期： 2013 年 4 月 16 日 

缔约国的首次答复： 2014 年 10 月 24 日截止。2013 年 12 月 23 日收到。在第

十一届会议上分析[见 CRPD/C/11/5]。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首次)： 2014年3 月13 日。在第十一届会议上分析[见CRPD/C/ 11/5]。 

委员会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： 在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决定。2014 年 5 月 8 日向缔约国

发出提醒函(见 CRPD/C/12/3)，要求缔约国最迟在 2014

年 11 月 7 日作出评论。 

 2015 年 4 月 15 日：再次发出提醒函，要求缔约国最迟在

2015 年 6 月 15 日作出答复。 

报告员的建议： 继续跟进。收到缔约国的后续答复后将立即转交提交人，

供其作出评论。 

 

 2. 第 4/2011 号来文，Bujdosó等人诉匈牙利  

《意见》通过日期： 2013 年 9 月 9 日 

缔约国的首次答复： 2014 年 3 月 26 日(见 CRPD/C/12/3)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首次和第二次)： 2014 年 5 月 5 日(见 CRPD/C/12/3) 

缔约国的第二次答复： 2014 年 7 月 8 日(见 CRPD/C/12/3)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第三次)： 2014 年 10 月 6 日(见 CRPD/C/13/4) 

采取的行动： 2015 年 4 月 15 日：再次向缔约国发出提醒函，要求缔约

国最迟在 2015 年 6 月 15 日作出回应。 

2015 年 8 月 24 日：收到缔约国的普通照会，其中指出，

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内部协调进程，政府最近才讨论对提交

人的赔偿措施，因此无法在原最后期限之前作出回应。 

缔约国表示，主管部委将基于上述决定作出答复。令缔约

国在照会收到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供信息。 

报告员的建议： 继续跟进。收到缔约国的后续答复后将立即转交提交人，

供其作出评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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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第 2/2010 号来文，Gröninger 诉德国 

《意见》通过日期： 2014 年 4 月 4 日 

缔约国的首次答复： 2014 年 10 月 8 日 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首次)： 2014 年 12 月 8 日(见 CRPD/C/13/4) 

缔约国的第二次答复： 2015 年 2 月 10 日(见 CRPD/C/13/4)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第二次)： 2015 年 3 月 5 日(见 CRPD/C/13/4) 

采取的行动： 

 

2015年5月18日：《意见》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致函缔约国，(a) 告知委员会已决

定维持正在进行的后续对话；(b) 转交提交人的补充意见供缔约国作出评论；(c) 

重申委员会在《意见》第7(b)段中提出的一般性建议。答复最后期限：2015年7月

15日。 

2015年7月15日：缔约国答复委员会来函，重申了为了让Gröninger先生能在德国找

工作所采取的措施，并表示缔约国认为没有必要就该案提供进一步的后续信息。 

2015 年 7 月 20 日：秘书处确认收到该普通照会。 

报告员的建议： 终止个别建议方面的后续行动，对缔约国采取的措施予以“A”级评价。不过，建

议继续开展关于落实一般性建议(得到“C”级评价)的后续程序。 

 

 

 

 4. 第 8/2012 号来文，X 诉阿根廷 

《意见》通过日期： 2014 年 4 月 11 日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首次和第二次)： 2014 年 6 月 16 日和 11 月 17 日。已转交缔约国作出评论。 

缔约国的首次答复： 2014 年 12 月 16 日(见 CRPD/C/12/3) 

提交人的评论意见(第三次)： 2015 年 1 月 29 日(见 CRPD/C/13/4) 

提交人的补充材料： 2015 年 2 月 13 日提交，指出 X 先生换了新律师，不久将向委员会提交补充信息。  

采取的行动： 2015 年 2 月 16 日：致函新律师，确认收到新材料和委托书。 

2015 年 4 月 15 日：首次向提交人发出提醒函，要求提供补充意见，最后期限为

2015 年 6 月 15 日。 

2015 年 6 月 23 日：确认收到提交人提供的信息，转交缔约国作出评论，最后期限

为 2015 年 7 月 23 日。 

2015 年 7 月 24 日：收到缔约国的延期请求。 

2015 年 8 月 13 日：收到缔约国的后续意见，其中详细说明为落实委员会的建议、

根据 X 先生的需要改造拘留设施以及为其提供所需治疗采取了哪些措施。截至当

日，共有 12 名法官和 18 名委员会委员在相应程序的不同阶段参与了对 X 先生案

件的审理。委员会认为，主管机关采取的措施显然都不能令提交人、提交人律师

以及专家满意，除了软禁请求，但是软禁并不适用于 X 先生的情况。(经过各项身

体检查以及法医专家的报告，X 先生的律师最近提出的软禁请求被驳回。) 

报告员的建议： 终止后续行动，对缔约国采取的措施予以“A”级评价。 

 


